
附件2
第十八届文华剧目奖北京市参评作品

申报表
	作品名称

(注明品种)
	
	演出时长（分钟）
	

	出品单位
	
	联系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方式（手机）
	

	创演单位
	
	联系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方式（手机）
	

	演职人员数
	
	线下观众人次

（万人）
	

	首演时间（示例20180101）
	
	截至2025年5月31日演出场次

(已演出场=公益性演出+商业性演出)
	

	创演投入（万元）【包括制作费、创作费、排练演出费、其他费用】
	

	演出收入（万元）【包括票房收入和政府购买公益性演出等其他演出收入】
	

	题材类型
	□现实题材  □革命历史题材  (传统题材  (其他 

	艺术品种
	□戏曲  □话剧 (儿童剧 □歌剧 □舞剧 □音乐剧（歌舞剧）(杂技剧（魔术剧） □木偶剧 □皮影戏  (交响乐 □民族管弦乐 (曲艺（长篇、中篇）□具有创新性、跨界融合特点的其他舞台艺术作品

	创演单位简介
	

	主创人员

（非本单位的外请主创人员请注明；工作关系不在本省市的为外请）
	编  剧
	

	
	导  演

（编导）
	

	
	音乐创作
	

	
	舞美设计
	

	
	表演(主要演员)
	

	
	其他(名称可自己填,如指挥等)
	

	作品内容、艺术特色、“两个效益”情况简要介绍
	1000字以内


	承诺
	本单位已阅知申报要求，现郑重承诺所有内容完全真实，著作权无异议，没有违法违规或因失德失范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人员参与创作，如有失实，本单位愿承担全部责任。同意申报作品视频、剧照等资料在中国艺术节期间用于宣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作品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、民族宗教题材的，请另附省级党委宣传部门审读意见。
	


注：1.作品名称：注明品种如为戏曲，明确到具体剧种，如京剧、昆曲等。

2.创演单位简介：包括但不限于单位性质、规模、创作特长、艺术特色以及代表性作品、获得荣誉等。

3.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、民族和宗教题材舞台艺术作品范围：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、业绩、工作和生活经历，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重大事件、重要人物和重大决策过程的舞台艺术作品；反映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，反映宗教历史和现实，反映民族和宗教人士的舞台艺术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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